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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宮
藏
品
的
徵
集
、
登
錄
與
管
理

李
雪
曼
博
士
指
出
：
如
果
沒
有
負
責
任
的
高
水
準
評
鑑
，

博
物
館
將
只
是
裝
滿
了
任
意
集
合
的
藝
品
之
建
築
。

今
日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以
﹁
院
藏
之
闕
遺
﹂
為
原
則
來
徵
集
散
佚
民
間
之
古
文
物
與
藝
術
品
，

並
建
立
縝
密
周
延
的
登
錄
系
統
，
落
實
典
藏
管
理
，
使
符
合
現
代
博
物
館
的
經
營
理
念
。

任
莉
莉

現
代
博
物
館
係
一
有
宗
旨
、
有

組
織
、
有
管
理
之
機
構
。
是
一
個
採

集
、
保
存
、
研
究
、
展
覽
藝
術
、
歷

史
、
科
學
方
面
的
文
物
或
標
本
的
地

方
；
為
了
公
眾
的
教
育
和
娛
樂
，
透

過
精
心
的
展
覽
設
計
，
博
物
館
以
公

開
陳
列
的
方
式
，
具
體
呈
現
出
珍
藏

的
文
化
資
產
，
從
而
落
實
教
育
與
休

閒
的
功
能
。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傳
承
清
宮
皇

室
的
舊
藏
，
質
量
均
豐
，
為
華
夏
藝

術
典
藏
的
重
鎮
，
也
向
以
典
藏
維
護

國
家
重
器
為
職
志
，
特
別
重
視
研

究
、
展
覽
、
出
版
、
教
育
推
廣
與
社

會
教
化
之
功
能
。

現
在
，
想
和
大
家
談
談
故
宮
如

何
進
行
現
代
博
物
館
經
營
管
理
最
核

心
的
一
個
環
節
：
藏
品
徵
集
、
登
錄

與
管
理
。

藏
品
的
徵
集

—
典
藏
是
博
物
館
的
核
心
，
沒
有

永
久
性
、
合
法
性
的
藏
品
，
就
不

成
其
為
博
物
館
，
而
僅
僅
是
一
個

展
覽
廳
罷
了
。

專
業
人
員
應
當
遵
行
博
物
館
館

方
所
釐
訂
的
典
藏
政
策
與
計
畫
去
辦

理
藏
品
的
徵
集
，
建
立
典
藏
風
格
的

特
色
。

一
、
典
藏
政
策

現
代
博
物
館
視
社
會
變
遷
與
藝

術
發
展
的
趨
勢
來
制
訂
收
藏
政
策
，

典
藏
計
畫
應
屬
於
中
長
程
性
質
，
依

據
博
物
館
創
設
之
宗
旨
與
性
質
，
典

藏
計
畫
並
就
其
現
有
藏
品
與
既
定
經

費
，
精
心
擘
畫
與
切
實
執
行
，
從
而

整
合
典
藏
、
維
護
、
展
覽
、
研
究
、

教
育
與
娛
樂
等
功
能
，
則
徵
集
得
來

的
藏
品
，
才
能
充
實
藏
展
的
內
容
與

凸
顯
館
藏
之
風
格
。



博
物
館
專
業
人
員
必
須
秉
持
職

業
道
德
，
嚴
格
審
慎
地
鑑
別
與
評

選
，
對
於
不
符
入
藏
標
準
的
文
物
，

一
概
予
以
婉
拒
；
前
美
國
克
利
夫
蘭

博
物
館
館
長
李
雪
曼
博
士
︵D

r.

S
h

erm
en

L
ee

︶
指
出
：
﹁
如
果
沒

有
負
責
任
的
高
水
準
評
鑑
，
博
物
館

將
只
是
一
個
裝
滿
了
任
意
集
合
的
藝

術
品
之
建
築
。
﹂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所
藏
古
文
物

分
為
器
物
、
書
畫
及
圖
書
文
獻
三
大

類
，
大
多
原
屬
於
北
平
故
宮
博
物
院

及
南
京
中
央
博
物
院
籌
備
處
，
而
在

臺
五
十
多
年
來
，
陸
續
接
受
各
界
捐

贈
及
購
藏
者
，
亦
為
數
不
少
，
且
正

逐
年
增
長
中
。
其
所
設
定
之
典
藏
計

劃
，
恆
以
﹁
院
藏
之
闕
遺
﹂
為
原
則

來
徵
集
散
佚
民
間
之
古
文
物
與
藝
術

品
。

故
宮
典
藏
廣
泛
，
亦
形
成
一
些

有
特
色
的
重
點
。
七
萬
件
之
器
物
收

藏
，
諸
如
商
、
周
青
銅
禮
器
類
型
典

藏
甚
豐
，
約
有
一
千
九
百
多
件
，
尤

以
銘
文
為
精
，
是
商
、
周
古
史
的
重

要
文
獻
；
瓷
器
中
以
傳
統
所
稱
揚
的

宋
代
名
窯
如
汝
、
官
、
定
、
鈞
等

窯
，
精
美
而
量
多
，
明
清
官
窯
如
永

樂
、
宣
德
之
青
花
瓷
、
成
化
之
鬥
彩

瓷
、
盛
清
之
琺
瑯
彩
瓷
，
皆
為
傳
世

品
之
最
，
舉
世
無
匹
；
宋
以
來
玉

器
、
文
房
用
具
、
琺
瑯
器
、
雕
漆
及

清
代
皇
室
服
飾
、
御
玩
、
多
寶
格

等
，
豐
富
而
多
樣
。

書
畫
方
面
自
六
朝
以
降
下
迄
民

初
，
蓋
歷
世
內
府
收
藏
之
萃
集
，
巨

蹟
朗
然
，
尤
以
宋
、
元
、
明
、
清
皇

室
傳
承
最
著
，
為
數
逾
萬
件
的
名

品
，
素
為
海
內
外
推
譽
為
中
華
法
書

名
畫
之
最
大
寶
庫
。

故
宮
善
本
古
籍
涵
蓋
自
遜
清
秘

府
所
貯
及
宜
都
楊
氏
觀
海
堂
舊
藏
，

加
諸
近
年
來
各
界
捐
贈
與
收
購
者
，

實
已
逾
十
七
萬
件
冊
，
其
中
較
著
名

的
有
：
文
淵
閣
的
四
庫
全
書
，
摛
藻

堂
的
四
庫
薈
要
，
昭
仁
殿
的
天
祿
琳

琅
，
養
心
殿
的
宛
委
別
藏
等
等
，
多

為
價
值
連
城
的
珍
本
。
檔
案
文
獻
方

面
，
則
若
歷
朝
聖
訓
、
方
略
、
滿
蒙
文

實
錄
、
御
製
詩
文
集
、
奏
議
、
方
志
以

及
滿
文
大
藏
經
等
等
，
皆
極
珍
罕
。

截
至
本
九
十
五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
止
，
按
照
實
際
件
數
統
計
，
本
院
收

藏
總
計
，
實
已
超
過
六
十
五
萬
五
千

餘
件
冊
。

這
些
文
物
依
據
教
育
部
於
民
國
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發
布
之
︻
古

物
分
級
指
定
實
施
要
點
︼
，
分
為
國

寶
、
重
要
古
物
與
古
物
三
級
。
其
中

﹁
國
寶
級
﹂
四
九
○
○
四
件
，
﹁
重

要
古
物
﹂
三
五
八
五
七
件
，
已
於
民

國
九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完
成
提

報
文
建
會
備
查
。

二
、
徵
集
辦
法

博
物
館
在
釐
訂
典
藏
政
策
時
，

應
將
︻
藏
品
徵
集
辦
法
︼
同
步
訂

定
，
並
納
於
機
關
組
織
法
︵
條
例
︶

中
，
經
由
立
法
明
訂
之
。
並
藉
此
說

明
徵
集
藏
品
之
性
質
與
方
向
、
徵
集

管
道
、
審
查
方
式
以
及
獎
勵
辦
法
等

等
。
現
階
段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以
蒐

購
、
捐
贈
與
寄
存
等
三
種
方
法
落
實

文
物
入
藏
。
辦
理
藏
品
之
徵
集
與
取

得
時
，
尤
須
注
意
法
律
與
倫
理
的
規

範
。︵

一
︶
蒐
購

為
充
實
典
藏
，
價
購
藏
品
，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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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列
必
要
的
步
驟
，
以
完
成
必
要
的

流
程
：1.

編
列
會
計
年
度
購
藏
經
費
。

2.
蒐
羅
國
際
文
物
流
動
情
形
與
調
查

市
場
價
格
。
3.
訪
求
收
藏
對
象
。
4.

遴
聘
學
者
專
家
審
議
評
鑑
，
至
少
需

經
院
內
初
審
與
院
外
複
審
的
重
重
把

關
審
定
。
5.
依
︻
政
府
採
購
法
︼
進

行
收
購
手
續
。
6.
文
物
經
數
位
登
錄

作
業
程
序
入
藏
後
，
依
據
質
材
分
類

移
交
各
典
藏
單
位
保
管
備
展
。

︵
二
︶
捐
贈

為
接
受
私
人
或
社
會
團
體
之
慷

慨
贈
予
或
遺
贈
等
社
會
資
源
之
運

用
，
接
受
捐
贈
前
，
必
須
詳
審
有
無

入
藏
價
值
，
即
使
文
物
真
確
性
無

誤
，
但
若
院
內
收
藏
已
豐
，
亦
只
有

婉
謝
。
接
受
贈
予
時
，
應
先
取
得
捐

贈
或
遺
贈
意
願
的
書
面
文
件
，
以
為

憑
據
，
而
且
以
﹁
無
條
件
捐
贈
﹂
為

基
本
原
則
，
以
避
免
捐
贈
者
或
捐
贈

者
代
表
人
或
遺
贈
者
後
人
出
面
作
無

謂
干
擾
。

故
宮
自
建
院
以
來
，
累
經
多
項

大
宗
重
要
文
物
的
捐
贈
，
近
來
有
林

宗
毅
與
林
誠
道
先
生
父
子
捐
贈
近
代

書
畫
、
林
耀
振
與
林
志
憲
先
生
父
子

捐
贈
良
渚
文
化
石
器
、
彭
楷
棟
先
生

捐
贈
金
銅
佛
造
像
、
飯
塚
一
先
生
捐

贈
西
洋
古
地
圖
等
重
要
捐
贈
事
蹟
，

相
當
的
豐
富
了
本
院
的
收
藏
。

凡
經
通
過
審
查
的
捐
贈
，
本
院

除
致
謝
函
外
，
得
視
其
價
值
與
數

量
，
予
以
嘉
獎
、
舉
辦
展
覽
、
出
版

圖
錄
，
且
其
在
陳
列
展
出
或
圖
錄

中
，
均
會
標
明
捐
贈
者
之
姓
名
或
堂

號
，
以
誌
其
盛
意
。

有
關
國
家
獎
勵
捐
贈
事
宜
，
自

九
十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凡
捐
贈
本

院
文
物
經
登
錄
入
藏
者
，
均
由
本
院

認
定
價
值
並
出
具
鑑
價
證
明
，
陳
報

行
政
院
經
復
函
同
意
由
本
院
核
發

﹁
捐
贈
證
明
﹂
，
捐
贈
人
依
據
︻
文
化

藝
術
獎
助
條
例
︼
第
二
十
八
條
規

定
，
可
於
次
年
向
國
稅
局
申
報
抵

稅
。

自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由
行
政
院
頒

布
︻
中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不

動
產
管
理
要
點
︼
後
，
本
院
每
年
均

依
規
定
按
季
將
新
增
文
物
清
單
與
數

量
向
財
政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申
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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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山文化晚期　約距今5500-5000 勾雲形珮
高14.2公分　寬19.1公分　最厚0.55公分
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購藏

商後期 嵌綠松石獸面紋鉞
長20公分　寬13.5公分
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購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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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　謝穎蘇　水墨牡丹　軸

林宗毅與林誠道先生父子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捐贈
清　呂世宜　隸書　軸

林宗毅與林誠道先生父子

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捐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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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角形石刀　新石器時代晚期　良渚文化　太湖地區

林耀振先生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捐贈

石犁　新石器時代晚期　良渚文化　太湖地區

林耀振先生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捐贈

福爾摩沙島圖　1715 橫23公分　縱19公分　飯塚一先生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捐贈



︵
三
︶
寄
存

為
了
充
實
院
藏
或
展
覽
或
研

究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也
可
以
接
受

寄
存
的
申
請
。
一
旦
通
過
學
者
專
家

預
審
、
初
審
與
複
審
等
三
道
關
卡

後
，
即
可
辦
理
寄
存
手
續
。

以
張
群
先
生
、
王
世
杰
先
生
與

羅
家
倫
夫
人
張
維
楨
女
士
為
例
，
三

位
高
士
有
鑑
於
本
院
書
畫
收
藏
至

富
，
卻
缺
明
清
之
際
遺
民
畫
家
的
作

品
，
特
將
所
藏
書
畫
二
十
三
件
，
於
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寄
存
本
院
，
以
補
此

一
缺
憾
；
並
依
本
院
寄
存
規
則
以
五

年
為
期
；
五
年
寄
存
之
期
屆
滿
，
又

慨
然
全
部
捐
贈
本
院
，
遂
於
六
十
七

年
將
所
藏
八
大
、
石
谿
、
石
濤
、
傅

山
、
黃
道
周
書
畫
，
完
成
捐
贈
手

續
，
三
先
生
之
高
行
，
足
以
為
天
下

倡
。
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蘭
千
山
館
館
主

林
柏
壽
先
生
寄
存
本
院
書
畫
名
硯
三

四
八
件
暨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王
世
杰
夫

人
蕭
德
華
女
士
賡
續
寄
存
書
畫
七
十

九
件
，
自
此
珍
蹟
名
品
，
士
林
沾

溉
。︵

四
︶
倫
理
與
法
律

博
物
館
倫
理
的
範
疇
，
不
僅
關

涉
博
物
館
館
際
間
文
化
資
產
收
藏
的

決
定
問
題
，
並
且
關
係
到
從
業
人
員

的
職
業
道
德
與
工
作
原
則
；
從
業
人

員
若
能
遵
行
博
物
館
倫
理
規
則
，
在

意
義
上
有
規
範
與
保
護
的
雙
重
作

用
。
博
物
館
人
員
與
文
物
的
收
藏
，

發
生
最
密
切
的
關
係
，
若
能
遵
行
博

物
館
倫
理
規
則
，
可
以
減
低
許
多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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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文
物
處
理
與
人
際
關
係
之
糾
紛
，

甚
至
訴
訟
。
博
物
館
人
員
應
審
慎
處

理
每
件
入
藏
品
，
務
必
公
正
合
法
，

不
可
以
不
正
當
的
方
法
為
博
物
館
作

任
何
收
藏
。

藏
品
的
登
錄

—

當
文
物
入
藏
博
物
館
後
，
必
須

登
錄
管
理
。

—

建
立
一
套
縝
密
的
、
周
延
的
、

數
位
化
的
登
錄
系
統
，
落
實
典
藏

管
理
，
才
算
符
合
現
代
博
物
館
的

經
營
理
念
。

登
錄
系
統
宜
繁
簡
適
中
，
並
具

有
一
致
通
用
性
。
此
一
登
錄
管
理
，

在
專
業
登
錄
人
員
會
同
典
藏
單
位
整

理
、
分
類
、
編
號
、
寫
號
、
丈
量
尺

寸
、
記
錄
、
圖
像
攝
照
建
置
、
繕
造

清
冊
等
等
，
才
算
完
成
登
錄
手
續
。

藏
品
登
錄
最
重
要
的
，
是
在
於

每
件
物
件
上
要
有
個
別
的
、
永
久
性

的
編
號
，
標
示
於
物
件
上
並
建
置
於

博
物
館
登
錄
系
統
中
。
給
登
錄
號
為

管
理
藏
品
的
基
本
作
業
，
故
宮
文
物

的
登
錄
號
是
以
﹁
件
﹂
為
單
位
，
並

以
一
物
一
號
建
置
，
不
可
以
有
重
號

情
形
發
生
。

記
錄
時
所
用
的
文
字
，
應
該
力

求
明
確
清
晰
，
並
將
文
物
所
具
有
的

特
徵
與
保
存
現
況
，
諸
如
傷
璺
、
斷

補
、
剝
落
、
霉
傷
、
水
漬
、
蟲
蛀
、

摺
痕
、
漫
漶
等
等
，
一
一
翔
實
記
載

於
登
錄
簿
冊
，
成
為
正
式
的
藏
品
管

理
資
料
，
以
便
日
後
檢
索
、
清
點
、

展
覽
、
研
究
與
出
版
之
用
。

登
錄
工
作
是
溝
通
藏
品
的
保
管

者
與
使
用
者
的
重
要
的
管
理
系
統
。

登
錄
系
統
的
成
敗
，
在
於
人
們
能
否

妥
善
運
用
。
在
一
個
功
能
運
作
良
好

的
博
物
館
內
，
不
可
能
不
照
會
登
錄

單
位
而
進
行
徵
集
、
典
藏
、
展
示
、

維
護
或
出
借
一
件
文
物
。

現
代
博
物
館
保
存
的
早
已
不
僅

僅
侷
限
於
文
物
本
身
，
而
是
伴
隨
藏

品
建
立
所
屬
文
化
史
上
豐
富
的
智
慧

藏
品
，
它
涵
蓋
了
文
化
、
歷
史
或
科

學
、
來
源
、
製
作
技
術
與
使
用
功

能
、
分
類
與
描
述
等
等
極
具
學
術
研

究
價
值
的
資
料
。
完
善
的
登
錄
管

理
，
會
使
典
藏
品
的
保
存
、
維
護
與

發
揚
，
達
到
理
想
的
境
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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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應
新
世
紀
潮
流
，
國
立
故
宮

博
物
院
已
然
進
入
數
位
時
代
，
將
龐

大
浩
繁
的
藏
品
資
料
建
置
並
成
立
一

套
完
整
的
分
類
檢
索
系
統
，
落
實
登

錄
管
理
的
功
能
。

藏
品
的
數
位
管
理

—

現
代
博
物
館
數
位
化
管
理
的
榮

景
，
從
理
想
到
實
現
的
經
過
，
你

可
以
在
故
宮
看
到
。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
物
院
電
腦
資
訊
業
務
自P

E
2

開
始
發

展
文
物
建
置
之
作
業
，
規
畫
實
施

﹁
器
物
管
理
系
統
﹂
、
﹁
書
畫
管
理
系

統
﹂
、
﹁
檔
案
文
獻
管
理
系
統
﹂
與

﹁
藏
品
登
錄
統
一
管
理
系
統
﹂
共
計

四
個
基
本
資
料
建
置
作
業
，
並
以

﹁
藏
品
登
錄
統
一
管
理
系
統
﹂
來
串

連
典
藏
單
位
，
迄
今
已
完
成
建
置
並

進
行
全
院
藏
品
基
本
資
料
第
二
次
核

校
中
。

本
院
刻
正
積
極
建
置
﹁
藏
品
影

像
系
統
﹂
資
料
庫
，
進
入
﹁
數
位
典

藏
﹂
與
﹁
數
位
博
物
館
﹂
的
影
音
世

界
。
﹁
數
位
故
宮
﹂
的
計
劃
中
，

﹁
故
宮
器
物
典
藏
資
料
檢
索
系
統
﹂
、

﹁
故
宮
書
畫
數
位
典
藏
資
料
檢
索
系

統
﹂
與
﹁
故
宮
清
代
文
獻
檔
案
數
位

典
藏
檢
索
系
統
﹂
已
於
線
上
將
完
成

建
檔
部
份
提
供
讀
者
檢
索
。

今
天
，
我
們
都
可
以
上
網
蒐
尋

﹁
認
識
故
宮
﹂
、
﹁
參
觀
與
服
務
﹂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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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典
藏
與
展
覽
﹂
與
﹁
數
位
計
畫
﹂

的
內
容
，
假
以
時
日
，
全
院
豐
贍
的

文
化
資
產
均
將
納
入
資
訊
系
統
，
步

上
電
腦
管
理
藏
品
的
數
位
時
代
。

藏
品
的
抽
點
管
理

—

典
藏
是
博
物
館
的
根
本
，
而
管

理
則
是
其
護
本
的
工
作
。
兩
項
業

務
的
完
整
完
美
，
博
物
館
其
他
功

能
才
易
於
體
現
與
發
揮
。

為
了
掌
握
藏
品
的
保
存
狀
況
，

博
物
館
應
該
建
立
清
點
制
度
。
定
期

點
檢
藏
品
在
庫
房
溫
度
、
溼
度
或
必

要
的
照
度
下
，
每
一
件
藏
品
所
有
可

能
或
是
意
外
發
生
的
狀
況
，
加
以
詳

細
登
錄
並
拍
攝
全
部
或
局
部
的
清
晰

照
片
，
作
成
資
料
建
檔
，
以
便
日
後

維
護
或
是
進
一
步
檢
查
時
備
用
。

故
宮
文
物
的
管
理
一
向
是
由
登

錄
單
位
掌
管
典
藏
文
物
的
清
冊
，
典

藏
單
位
保
管
實
物
。
彼
此
間
有
如
會

計
與
出
納
，
互
動
間
有
勾
稽
的
作

用
，
掌
管
的
文
物
若
有
不
解
處
，
核

對
登
錄
單
位
的
清
冊
，
馬
上
就
可
以

知
道
。國
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鑑
於
博
物
館

定
期
點
檢
藏
品
或
不
定
期
抽
點
藏

品
，
可
以
瞭
解
藏
品
貯
存
與
維
護
狀

況
，
健
全
博
物
館
典
藏
功
能
。
故
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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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作業流程圖

典藏單位訪求並通過預審。

符合現行典藏計劃：本院所缺

之中國、台灣本土、中國少數

民族及中國周邊（亞洲）國家

重要文物及藝術品為主。

副院長主持院內初審委員會

審查徵集文物。

↓

院外學者專家組複審委員會

審查徵集文物。

通過審查後

新增文物基本資料

登錄建置

新增文物移

典藏單位管理

核定受贈

1.寄發謝函，表達謝忱。
2.頒贈榮譽狀以示褒揚。

（視文物價值與數量）

3.提報行政院後由本院核發

「捐贈證明」。

4.展出或出版時，標明捐贈

者（寄存者）姓名或堂號，

並於記者會上公開表揚。

新增文物入藏本院

登錄單位備妥初審、複審書、

捐贈文件、議價驗收會議記錄

等資料，簽准後入藏本院。

核定收購

1.收購議價會議

（副院長主持）

（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

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）

經採購單位召集會議，相

關單位與會執行法定議價

程序並作成記錄。

2.採購單位作決標公告。

與捐贈者（寄存者）連繫→

捐贈書、文物送院審查→出具

收據。

蒐購（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

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

制性招標）。

↓

← →

←→

↓

↓

← →

→→



以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七
月
一
日
開
始
的

﹁
全
院
藏
品
文
物
總
清
點
計
畫
﹂
最

為
全
面
，
為
時
兩
年
，
至
八
十
年
五

月
二
十
四
日
結
束
。
這
次
清
點
工

作
，
為
求
客
觀
公
正
，
昭
信
大
眾
，

特
別
延
聘
院
外
身
份
超
然
、
著
有
德

望
的
學
者
專
家
、
機
關
代
表
等
社
會

人
士
，
超
過
四
十
餘
位
，
組
成
委
員

小
組
負
責
主
持
，
可
謂
慎
重
其
事
。

由
於
文
物
品
類
繁
雜
、
數
量
龐

大
，
清
點
劃
分
瓷
器
、
銅
器
、
玉

器
、
雜
項
、
書
畫
、
善
本
書
籍
、
文

獻
檔
案
七
組
，
同
時
進
行
作
業
。
清

點
過
程
中
，
從
逐
一
開
箱
、
提
件
、

點
驗
、
丈
量
尺
寸
、
攝
照
、
登
記
、

收
件
、
歸
箱
等
作
業
，
共
有
十
五
項

步
驟
。
此
次
清
點
與
原
清
冊
記
載
完

全
相
符
，
清
點
作
業
中
，
我
們
除
了

於
清
點
清
冊
中
為
文
物
詳
加
登
錄
尺

寸
、
重
量
和
保
存
狀
況
外
，
還
完
成

了
文
物
分
類
編
號
號
籤
之
黏
貼
、
文

物
所
攝
照
片
之
建
卡
工
作
。
故
宮
文

物
保
管
環
境
的
安
全
措
施
，
包
括
院

內
整
體
警
衛
、
防
火
系
統
、
閉
路
電

視
控
管
安
全
裝
置
、
文
物
庫
房
內
空

調
恆
溫
恆
溼
、
防
火
防
蟲
薰
蒸
等
等

設
施
，
也
都
做
到
齊
備
完
善
。

近
年
來
也
持
續
不
斷
地
進
行
不

定
期
抽
點
，
我
們
依
據
上
述
大
清
點

作
業
的
總
清
冊
來
進
行
抽
點
，
一
年

按
季
進
行
四
次
，
由
登
錄
單
位
敦
請

院
長
親
自
於
清
冊
中
抽
點
文
物
，
經

登
錄
員
自
電
腦
中
檢
索
並
繕
造
一
份

抽
點
清
冊
後
，
會
同
安
全
管
理
與
文

物
維
護
等
單
位
陪
同
院
長
前
往
典
藏

單
位
庫
房
，
提
件
查
驗
核
實
文
物
保

存
狀
況
的
情
形
，
並
由
典
藏
單
位
於

抽
點
紀
錄
表
內
填
寫
，
登
錄
員
即
時

在
電
腦
系
統
上
逐
一
登
錄
建
檔
，
這

也
是
加
強
管
理
的
一
個
環
節
。

結
語

本
文
企
盼
現
代
博
物
館
於
邁
向

專
業
發
展
的
趨
勢
中
，
建
立
系
統

化
、
制
度
化
、
資
訊
化
的
﹁
藏
品
徵

集
登
錄
與
數
位
管
理
﹂
的
作
業
規

範
，
冀
望
博
物
館
多
元
化
功
能
，
得

以
具
體
有
效
的
開
展
推
廣
，
期
使
我

國
博
物
館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成
為
全
民

精
神
生
活
的
依
歸
，
達
成
文
化
建
國

的
理
想
目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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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六日林曼麗院長抽點書畫處文物。

上
期
訂
正
：

．
頁
一
二
　
圖
十
三
﹁
列
五
五
四
﹂
應
為
﹁
列

五
四
八
﹂

．
頁
一
三
　
圖
十
五
︽
活
計
檔
︾
名
稱
應
為
：

﹁
洋
彩
翠
地
錦
上
添
花
玉
環
膽
瓶
﹂

．
頁
二
○
　
第
三
段
第
一
行
錦
上
添
花
﹁
綠
﹂

地
，
應
為
﹁
藍
﹂
地
。


